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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四马分肥”三个主要问题的订正
*

史 春 林

“四马分肥”是中共党史、中华人民共和国

史、中国革命史、毛泽东思想等学科学习和研

究中一个 非 常 重 要 而 又 非 常 熟 悉 的 专 有 名 词，

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的一种很形象的

说法，即把企业的利润按照四个方面进行分配。

但笔者最近在研究这个问题时，却发现许多工

具书、教材、著作和论文的表述并不十分准确，

需要进行订正。

一、“四马分肥”是在国家资本主义

哪种形式上实行的赎买办法

众所周知，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

主义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形式来实现

的。具体而言，国家资本主义有初级、中级和

高级三种形式; 高级形式即公私合营又可以分

为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

段。那么，“四马分肥”是在哪种形式 ( 阶段)

上实行的赎买办法呢? 对此，现有说法可谓众

说纷纭———有 说 是 初 级 形 式 的①，有 说 是 高 级

形式的②，有说在初级、中级两种形式中都 存

在③，还有说三种形式兼而有之的④ ; 此外，有

人认为它只存在于高级形式中的个别企业公私

合营阶段⑤，还有人认为它是在初级形式和个

别企业 公 私 合 营 阶 段 实 行 的 一 种 赎 买 办 法⑥。

这些说法中到底哪种更准确呢? 要想回答这个

问题，首先需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本主义工

商业赎买办法的演变做一全面回顾。

新中国成立后对民族资本主义的赎买，不

是由国家专门拿出一笔钱作为补偿赎金，而是

在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，让资本家

在一定年限内从企业经营所得中获取一部分利

润，当然这 种 利 润 必 须 是 合 法、合 理 的⑦。在

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，工业方面一般采取加

工、订货等方式，由国家付给私营工厂工缴费

( 即加工费) 或订货价款; 商业方面则一般采取

经销、代销等方式，私商取得经销批零差价或

代销手续费。这些方式使国家可以在很大程度

上决定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多少。进而言之，私

营企业获得利润后如何进行分配呢? 1950 年 12

月 30 日政务院公布的 《私营企业暂行条例》对

“公司”这一企业组织类型的盈余分配做出了比

例上的规定。 《条例》指出: 公司在年度决算

后，如有 盈 余，除 缴 纳 所 得 税、弥 补 亏 损 外，

先提 10% 以上作为公积，以为扩充事业及保障

亏损之用。提 存 公 积 后 的 余 额，先 分 派 股 息，

最高不得超 过 年 息 8%。之 后 的 余 额 应 依 下 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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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款分配: ( 1 ) 股东红利及董事 ( 或执行业务

的股东) 、监察人、经理人、厂长等酬劳金 ( 一

般应不少于 60% ) ; ( 2 ) 改善安全、卫生、设

备基金 ( 工矿企业一般应不少于 15% ) ; ( 3 )

职工福 利 基 金 及 职 工 奖 励 金 ( 一 般 应 不 少 于

15% ) ; ( 4 ) 其他。① 这条规定实际上基本包含

了 “四马 分 肥”利 润 分 配 的 四 个 方 面。而 且，

尽管各项分配内容的具体百分比仍由股东会决

定，或由劳资双方协商，但国家已经对其下限

有了明确的限定。

之后，随着私营企业的发展，为了防止资

本家滥分盈余和抽逃资金，同时也为了使其能

够得到适当的利润、积极进行生产经营，特别

是在 “五反”运动开始后，面对私营工商业流

动资金减少、经营成本提高、利润下降、亏损

面扩大等情况，1952 年 6 月，毛泽东在中共党

内的一次会议上提议采取 “四马分肥”的办法，

后来又让黄炎培在全国工商联代表会议致词中

进行传达。对此，6 月 19 日，周恩来在全国统

战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: “毛泽东同志在党

内的会议上说过 ‘四马分肥’，就是把利润分成

四份，其 中 国 家 一 份，就 是 税 收; 工 人 一 份，

就是福利费; 还有一份是公积金，作为再生产

之用; 第四份就是私人应该得到的纯利。实际

上，资本家得到是一份多一些，因为公积金在

将来发展生产中的所得又可分成四份，在四份

中他又得到了一份。资本家得的利润如果是在

这样一个范围内，就是合法的利润。我们要鼓

励他 们 这 样 去 取 得 利 润。”② 根 据 这 一 思 想，

1952 年 10 月新草拟的《私营企业条例 ( 草案) 》

提议: 除所得税和利润的 10% 至 25% 作为公积

金外，剩余数额之中，股东股息、红利、董监

事及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占 60% 至 80% ，另外

20% 至 40% 则作为职工的集体福利金和奖金③。

到 1953 年，随着形势的发展，李维汉在 5

月 27 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的 《资本主义

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》调查报告中，建议将

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作为逐

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，并强调: “在国

家资本主义工业中，新生产的价值已不仅分为

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，而是首先分为工人的工

资、企业的利润和国营企业利润三个部分，三

分天下工人阶级有其二; 而后企业利润又分为

国家的税收、资本家的股息和红利、工人的奖

金和福利、企业的公积金，四马分肥，工人阶

级得其大半。”④

对此，中共中央、毛泽东高度重视。当年 6
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扩大会议，经过

充分讨论认为，公私合营是最有利于改造资本

主义私有制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。在这种

形势下，毛泽东对 “四马分肥”的赎买办法进

行了多次阐述，如 7 月 9 日，他在全国财经会

议领导小组会议的一份纪要上写道: “工人们还

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，但这只占全部利

润中的一小部分，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，其

余的 四 分 之 三 是 为 工 人 ( 福 利 费 ) 、为 国 家

( 所得税) 及为扩大生产设备 ( 其中包含一小

部分 是 为 资 本 家 生 产 利 润 的 ) 而 生 产 的。”⑤

7 月 14 日和 29 日，他又分别在对中华全国总工

会报送的一份指示所做的修改中，以及在中央

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，再次强调了上述

观点。
经过 中 共 中 央 领 导 人 步 调 一 致 的 宣 讲⑥，

“四马分肥”渐为各方知晓、认同，而且毛泽东

对于四部分利润比例的大致描述 ( 资本家占 1 /4
左右 等 ) 也 成 了 比 较 普 遍 的 说 法，并 被 写 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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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营合作，利润就是比自产自销的大”，那么“盈利

怎么分 法 呢? 根 据 毛 主 席 的 指 示， 就 是 ‘四 马 分

肥’: 第一是国家收的所得税，第二是工人得的福利

金，第三是工 厂 保 留 的 准 备 扩 大 再 生 产 的 公 积 金，

第四是私营工业家的利 润”。参 见 《周 恩 来 经 济 文

选》，第 166、167 页。



《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》

之中。
1955 年秋冬之际，当农业合作化出现高潮

的时候，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

改造的步伐。11 月 16 日至 24 日，中共中央召

开有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

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，通过

《关于资 本 主 义 工 商 业 改 造 问 题 的 决 议 ( 草

案) 》，决定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

部公 私 合 营。与 此 同 时，赎 买 办 法 也 开 始 从

“四马分 肥”向 “定 息”过 渡，如 11 月 1 日，

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

联合会执委座谈会上说: “现在全国有这样两种

方法: 一种 是 四 马 分 肥，这 是 大 家 都 知 道 的;

一种是定息，把利息定了，也叫保息。”① 11 月

16 日，陈云又在 《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

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》的报告中明确强调: “应

该推广定息的办法。定息就是把原来分给资本

家的利润，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

利息。”②

随后，1956 年 《人民日报》元旦社论和周

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

报告公开宣布: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个资本主

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，“主要地采取

定股定息的办法来处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

制”③。在 此 基 础 上，2 月 8 日，国 务 院 通 过

《关 于 在 公 私 合 营 企 业 中 推 行 定 息 办 法 的 规

定》，将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私股实行定息的息率

规定为年息一厘至六厘④。后来，陈云根据各方

面的意 见，在 一 届 全 国 人 大 三 次 会 议 上 提 出:

“在息率方面，我们认为可以不分工商、不分大

小、不分盈余户亏损户、不分地区、不分行业，

统一 规 定 为 年 息 五 厘，即 年 息 百 分 之 五。”⑤

7 月 28 日，国务院在 《关于对私营工商业、手

工业、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

的指示》中采纳了这一建议，并决定在七八月

间发放 1956 年 第 一 季 度 和 第 二 季 度 的 私 股 利

息⑥。

至此，“四马分肥”的存续时间已经非常清

楚了，即从 1952 年 6 月毛泽东首次提及开始，

到 1955 年秋冬向定息过渡为止。那么，这段时

间所对应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哪一种或几种形

式呢? 要想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，还要搞清楚

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及其演变过程。

一方面，横向来看，国家资本主义有三种

表现形式。对此，1953 年 9 月 8 日，周恩来在

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四十九次会议

上指出: 在工业方面，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

式是公私合营，即企业中有公股参加，公私共

同管理，公方处于领导地位; 中级的形式是加

工订货，即原料由国家供给，产品由国家收购，

由私人进行生产; 低级的形式，一般是原料主

要由私人购买，由私人进行生产，国家收购其

产品的大部分⑦。另一方面，纵向来看，国家资

本主义的几种形式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。刘

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，即对这

一过程进行过简要的回顾和说明: 在工业方面，

从 1950 年开始对于私营工业采取了供给原料、

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办法; 到了 1954 年，又

进一步地有计划地用公私合营的方式来改造资

本主义工业。在商业方面，国家经过国营商业

和合作社商业把货品批发给私营商业，使其执

行经销代销的业务。在 1954 年，这种经销代销

的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已经大量地发

展起来。到 1955 年秋冬之间，资本主义工商业

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条件完全成熟。这种全行业

公私合营是我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。另

外，刘少奇 还 强 调: 在 全 行 业 公 私 合 营 以 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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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形式做了类似的划分。参见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

选编》第 4 册，第 433 页。



赎买的形式采取分配利润的制度，例如将 1 /4

的企业盈余分配给资本家;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

以后，赎买的形式采取定息的制度。① 这就再次

从侧面证明了前文有关 “四马分肥”起止时间

的结论。

综合以上表述，可以看出，1950 年至 1954

年主要采取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和中级形

式，1954 年至 1955 年秋冬是高级形式中的部分

企业公私合营，1955 年秋冬至 1956 年则是高级

形式中的全行业公私合营。因此，“四马分肥”

主要是在国家资本主义低级和中级形式，以及

高级形式中部分企业公私合营阶段所采取的一

种赎买办法。当然，在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和

中级形式中，“四马分肥”相对更偏重于对资本

主义工商 业 的 “限 制”和 “利 用”，而 在 部 分

企业公私合营的过程中，则完全是一种 “改造”

的手段。

二、“四马分肥”是指哪“四马”

通过前文 对 中 央 领 导 人 有 关 “四 马 分 肥”

论述 的 引 用，我 们 已 经 可 以 大 体 了 解 其 中 的

“四马”是什么内容了。但若以严谨、细致的学

术标准来看，则似乎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。更

重要的是，近些年来，相关教材、工具书、论

文对 “四马”内容的表述颇有不同，有必要对

此加以订正。

关于第 一 “马”，目 前 的 说 法 至 少 有 “所

得税”“国家所得税” “国家税收”三种②; 关

于第二 “马”，有 “公积金”和 “企业公积金”

两种③; 第三 “马”则有 “福利费”和 “职工

福利奖金”两 种 说 法④; 第 四 “马”的 说 法 最

多，包括 “资方红利”“资方股息”“资方股息

红利”“资本家股息红利”“资本家红利”等五

种⑤。那么，上述说法到底哪种更准确呢?

第一 “马”的几种说法中， “所得税”比

较准确。尽管企业是向国家缴纳所得税，但该

项税 款 并 不 叫 “国 家 所 得 税”，现 在 所 说 的

“个人所得税”也是同样道理。当时在谈到第一

“马”时，一般会用 “为国家 ( 所得税) ”的说

法⑥。有的领导人在讲话和报 告 中 的 确 使 用 过

“国家所得税”，但这主要是为了表述方便，并

不是 第 一 “马”的 准 确 名 称。至 于 “国 家 税

收”这种说法，虽然表达了第一 “马”利润分

配的含义，但太过笼统和宽泛。当时 《全国税

政实施要则》规定的国家主要税收有 14 种，那

么到底指哪一种呢? 可见这种说法并不是第一

“马”的准确名称，而是对它的一种解释。

第二 “马”的两种说法，即 “公积金”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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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
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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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，2011 年，第 47 页。
参见吴金群、陈琨: 《建国初期企业治理的政治重

构》，《理论与改革》2009 年第 4 期; 中国毛泽东思

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理事会编: 《毛泽东思想辞典》，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，1989 年，第 58 页; 陈安丽:

《试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形成、发展与完善》，

《首都师 范 大 学 学 报 ( 社 会 科 学 版 ) 》2006 年 第 4
期; 余柏青: 《论李维汉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

贡献》， 《湖 南 城 市 学 院 学 报 (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) 》
2003 年第 2 期。
参见韩岫岚主编: 《中国企业史·现代卷》 ( 上) ，企

业管理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311 页; 杜俊华: 《制度

变革与人道: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———
以重庆为例》，《求索》2010 年第 12 期; 王强: 《毛

泽东“劳资两利”思想探析》，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

( 哲学社会科学版) 》2004 年第 1 期。
参见王幼樵、肖效钦主编: 《当代中国史》，首都师

范大学出版社，1994 年，第 99 页; 《辞海》 ( 中) ，

上海辞书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2146 页; 李敏昌等:

《党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及其影响》，《甘肃社会科

学》2011 年第 3 期。
参见颜廷平: 《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能力建设研究

———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为例》，《重庆社会

主义学院学报》2010 年第 3 期; 郑福林主编: 《中

共党史 知 识 手 册》，北 京 出 版 社，1987 年，第 399
页; 盛文颖、齐莹: 《论和平 赎 买 在 中 国 的 成 功运

用》，《科教导刊》2010 年第 7 期; 石铁柱: 《马克

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实例分析———以资本主义工商业

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例》，《胜利油田党校学报》2015
年第 2 期; 王敦琴: 《建国初私营企业走公私合营之

路的历史必然性———以大生、荣氏两大企业集 团为

例》，《社会科学家》2009 年第 11 期。
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纪要上的批语

( 1953 年 7 月 9 日) 、 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资

本主义工业中的工会工作的指示》 ( 1953 年 7 月 10
日) 、毛泽东在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扩 大 会 议 上 的 讲 话

( 1953 年 7 月 29 日) 、毛泽东对全总关于加强资本主

义工业企业中工会工作的指示和中央批语稿的修改

( 1953 年 7 月) ，以及《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

学习和宣传提纲》 ( 1953 年 12 月) 中都用了“为国

家 ( 所得税) ”的说法。



“企业公积金”，并没有实质区别，但相对来说

“公积金”比较准确。它是指把一部分利润留给企

业作为“扩大生产设备”所需的基金①。“企业公

积金”实际上是对“公积金”用途的一种说明。

第三 “马”的几种说法中， “福利费”比

较准确。它是指把一部分利润作为举办工人集

体福利的基金或资金，主要是与清洁卫生有关

的生活福利，如理发、洗澡、发放毛巾和肥皂，

以及伙食补助、节日补贴、文娱费用等。当时

在谈到 第 三 “马”时 的 写 法 一 般 是 “为 工 人

( 福利费) ”②。“职工福利奖金”这种说法多了

“奖金”一词。虽然李维汉 在 《资 本 主 义 工 业

中的公私关系问题》中使用的是 “工人的奖金

和福利”，但这只不过是对当时实际调查情况的

一种反映，有些企业在实际操作时可能会从福

利费中抽出一部分钱来作为奖金，可这并不是

福利费的主要用途。而且，中共中央对发放奖

金的做法是逐步限制的，并在 1954 年以后宣布

取消，如 1954 年 3 月 3 日，中共中央在 《转发

天津市委 〈关于公私合营工厂利润分配和建立

与健全董 事 会 的 报 告〉的 指 示》中 明 确 表 示:

“关于一九五三年合营工业职工年终奖金，除个

别地方 ( 如上海) 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工作，已

宣布取消者外，同意天津市委提出的处理意见，

即采取过渡办法，照旧或部分照旧发给，并说

明一九五四年停止。”③

第四 “马”的几种说法中， “资方股息红

利”似乎比较恰当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叫 “资

方 股 息 和 红 利”。这 一 “马”即 当 时 所 说 的

“为资本 家 生 产 一 部 分 利 润”。关 于 其 准 确 称

呼，可以 从 以 下 两 个 方 面 展 开 辨 析: 一 是 指

“资方”还是指 “资本家”? 实际上 “资方”这

种说法比较准确，它不仅包括资本家本人，而

且还包括资本家代理人，如董事、监事、厂长、

经理等企业的高级管理层。二是指 “红利”还

是指 “股息”? 或者是两者都有? 很显然，不仅

数量极大、分布极广的小商店、小作坊等不存

在股息这个概念，即便是公司性质的企业，也

未必都有股息，如一人出资的独资企业，没有

其他股东和股份，除去所得税、公积金、福利

费之外的利润肯定不能叫做 “股息”，而这些私

营企业 都 在 “四 马 分 肥”的 范 围 之 内。因 此，

第四 “马”并 非 特 指 股 息。那 么 可 否 用 “红

利”一词一言以蔽之呢? 当时，对于有股息的

企业而 言，股 息 和 红 利 大 体 上 是 有 所 区 分 的，

分配 利 润 时 先 分 派 股 息，剩 余 部 分 再 分 配 红

利④。如今，“红利”这个词有时也可以泛指企

业分给股东的利润，以此指代第四 “马”，倒也

不能算错。不过，为了使概念更加严谨，同时

鉴于历史文献中的一些表述，如李维汉在 《资

本主义 工 业 中 的 公 私 关 系 问 题》中 使 用 的 是

“资本家的股息和红利”，1953 年秋，陈云在全

国政协常委会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

上也使用了类似的说法，即 “资方的股息、红

利”，笔者认为，用 “股息和红利”比较合适。
1953 年 9 月 7 日，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

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，提及 “国家资本主义

企业的利 润 分 配”，并 列 举 了 四 个 方 面: 所 得

税、福利 费、公 积 金、资 方 红 利⑤。除 了 “资

方红利”一词尚可斟酌外，总体来看，这一说

法还是比较严谨、恰当的。

三、“四马分肥”中的“四马”
所占比例各是多少

关于 “四马”各占多大比例，如今的教材、

工具书、论 文 中 至 少 有 以 下 三 种 说 法: 其 一，

“四 马”各 占 25% ⑥; 其 二，所 得 税 占 30%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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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《毛泽东文集》第 6 卷，第 282 页。
前注中 用 “为 国 家 ( 所 得 税 ) ”来 指 代 第 一 “马”
的几份文件，相应地都将第三“马”写作“为工人

( 福利费) ”。
《建国以来重要文 献 选 编》第 5 册，中 央 文 献 出 版

社，2011 年，第 115 页。
详见前文对 1950 年 12 月 30 日公布的《私营企业暂

行条例》中相关规定的介绍。
《毛泽东文集》第 6 卷，第 292 页。
参见教育部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与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司 组 编，

王顺生主编: 《毛泽东思想概论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

1999 年，第 178 页; 刘德军: 《从私营工商业者的生

存态势看其走向社会主义的原因》，《甘肃社会科学》
2012 年第 5 期; 陆仁权: 《陈云的过渡时期思想与社

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》，《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

报》2009 年第 8 期。



公积金占 10% 至 30% ，福 利 费 占 5% 至 15% ，

资方股息和红利 占 25% 左 右①; 其 三，所 得 税

占 34． 5% ，福利费占 15% ，公积金占 30% ，资

方股息和红利占 20． 5% ②。那么，上述说法哪

一种更准确呢?

中华全国总工会 1953 年 7 月 10 日通过的

《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工会工作的指示》

按照毛泽东此前的表述，概括地指出了 “四马

分肥”的比例问题，即资本家获得 1 /4 左右的

利润，3 /4 左右的赢利则 是 所 得 税、福 利 费 和

公积金③。9 月 1 日，中共中央在批发这一文件

时指出: “指示中所指出的 ‘四马分肥’的比

例，是适合于多数资本主义工厂企业的，但是

如果某些工厂资本家所得超过指示中所指出的

比例，只要他们的所得部分是依靠正当经营而

不是依靠五毒或其他不法行为，也是可以允许

的。”在这 句 话 之 后，毛 泽 东 还 特 意 加 写 道:

“资方所得，不及此比例的工厂企业要达到此比

例，须在向工人说清楚取得工人同意后，方能

实行。”④

在此基础上，毛泽东经过调研，于 1953 年

9 月 7 日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

表示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，有

一个表⑤:

所 得 税 34． 5%

福 利 费 15%

公 积 金 30%

资方红利 20． 5%

总 计 100． 0%

1953 年 9 月 8 日，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

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上，对毛泽东

的这个比例安排做了介绍⑥。9 月 29 日，他又

在 《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》的报告

中再次重申了类似的比例⑦。从这些材料来看，

前述第三种说法是比较准确的。

不过，必须指出的是，“四马分肥”在实际

执行过程中，由于各地区、各企业情况不同，各

部分所占的比例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和形势的

发展进行适当的调整。1954 年 3 月 3 日， 《中

共中央转发天津市委 〈关于公私合营工厂利润

分配和建立与健全董事会的报告〉的指示》指

出: “关于公私合营工业的利润分配问题，目前

在地区、行业之间，分配的方法和分配的比例

很不一致”。《指示》提出: “合营工业中各业、

各厂间的盈余有多有少，企业利润较高的，股

息、红利的比例可略低于百分之二十五; 企业

利润较低的，股息、红利的比例可略高于百分

之二十五。”“合营工厂如因获得国家给予的各

种优待 ( 如物资调拨等) ，使企业盈利过高，在

保证使私股获得适当利润的原则下，应说服资

本家适当提高公积金所占的比例，使企业盈利

更多地用于发展生产。”⑧

由此可见，“四马分肥”在实际操作中各部

分所占比例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。但是，在

教材、著作、工具书和论文中，做一般性的介

绍和描述时，似乎还是应该以前述毛泽东所列

表格的比例为准。

( 本文作者 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

教授、博士生导师 大连 116026)

( 责任编辑 赵 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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